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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建设项目基本情况

建设项目名称 阿拉善现代骆驼产业园一期项目

项目代码 -

建设单位联系人 武胜元 联系方式 13948036226

建设地点 阿拉善右旗巴丹吉林镇

地理坐标 （101°40′45.13128″，39°12′19.97789″）

国民经济

行业类别

C1441 液体乳制造

C1442 乳粉制造

建设项目

行业类别
22 乳制品制造

建设性质

新建（迁建）

□改建

扩建

技术改造

建设项目

申报情形

首次申报项目

□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

项目

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

□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

目

项目审批（核准/

备案）部门（选填）
-

项目审批（核准/
备案）

文号（选填）

-

总投资（万元） 42000 环保投资（万元） 265

环保投资占比（%） 0.63 施工工期 36 个月

是否开工建设
否

是：

用地（用海）

面积（m2）
300000

专项评价设置情

况
无

规划情况

根据阿拉善右旗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2019年6月发布的《巴丹

吉林镇控制性详细规划》，本项目作为规划中的工业项目，位于

规划中的国有土地上，同时根据《阿拉善右旗扶持骆驼产业发展

实施意见》（2021-2023年）、《阿拉善右旗打造“驼奶产业集

散中心”工作措施》（2022年）等文件精神，本项目为阿拉善右

旗重点扶持和培养的产业，符合当地规划。

规划环境影响

评价情况
/

规划及规划环境

影响评价符合性
1、规划符合性及选址合理性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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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

其他符合性分析

1、“三线一单”符合性分析

2021 年 9 月 30 日，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发布《关于“三线一单”

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实施意见》，全市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 85

个，包括优先保护单元、重点管控单元、一般管控单元三类，实

施分类管控。

根据阿拉善盟环境管控单元图对照，本项目位于阿拉善盟重

点管控单元范围内，阿拉善右旗城镇空间与阿拉善盟环境管控单

元位置图如下。

（1）生态保护红线

本项目位于拟建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右旗城镇空间，评价

区域内无饮用水水源地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特殊环境敏

感区，项目建设符合生态保护红线要求。

（2）环境质量底线

根据《2020 年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状况公报》中关于阿拉

善盟区域空气质量监测数据，阿拉善盟基本污染物年均浓度和相

应百分数 24h 平均或 8h 平均质量浓度均符合《环境空气质量标

准》（GB3095-2012）及 2018 年修改单中二级标准浓度限值要求，

本项目位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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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所在区域属于环境空气质量达标区。

本项目运营后会产生一定的污染物，但在采取相应的污染防

治措施后可以达标排放，各类污染物的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处

于可接受水平，不会改变区域环境功能质量，能维持环境功能区

的质量现状，满足环境质量底线要求。

（3）资源利用上线

资源是环境的载体，“资源利用上线”地区能源、水、土地等

资源消耗不得突破的“天花板”。相关规划环评应依据有关资源利

用上线，对规划实施以及规划内项目的资源开发利用，区分不同

行业，从能源资源开发等量或减量替代、为审批决策提供重要依

据。

项目营运过程中会消耗一定的电资源和水资源，项目生产用

水，主要用水为生活用水，用水量较少。项目资源消耗量相对区

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，且消耗量满足相关部门要求，项目建设满

足区域资源利用上线。

（4）与“生态环境准入清单”符合性分析

表 1-1 “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准入清单”符合性分析

环境

管控

单元

编码

环境管

控单元

名称

管控单

元类别
管控要求 本项目情况

符

合

性

ZH152
92220
007

阿拉善

右旗城

镇空间

重点管

控单元

空

间

布

局

约

束

1.禁止新建、扩

建高污染、高耗

水、高耗能项目。

现有高污染、高

耗水、高耗能企

业，鼓励逐步搬

迁入园。

2.扩大城镇集中

供热覆盖范围，

加快燃煤锅炉

和散煤燃烧替

代，城镇建成区

原则上不再新

建 35t/h 以下的

燃煤锅炉。

3.禁止在居民区

1.本项目不属

于高污染耗水

高耗能项目；

2 项目不使用

燃煤锅炉；

3 项目位于城

镇边缘，不在

聚居区内，根

据当地规划，

项目选址位于

国有土地上，

规划为工业用

地项目不涉及

土壤污染，项

目不涉及重金

属，不直接产

符
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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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学校、医院、

疗养院、养老院

等单位周边新

建、改建、扩建

可能造成土壤

污染的建设项

目。禁止在人口

聚居区域内新

（改、扩）建涉

重金属及恶臭

气体排放企业。

生恶臭污染物，

配套建设的污

水处理站会产

生恶臭污染物，

本次环评中提

出了相应的措

施，按要求建

设防治设施后，

恶臭可以得到

有效控制；

污

染

物

排

放

管

控

1.提升城镇生活

污水收集管网

覆盖率，逐步实

施雨污管网分

流改造、管网更

新、破损修复改、

中水回用等工

程。城镇生活污

水实现“应收尽

收、应处尽处”。
2.禁止在人口集

中地区熔化或

者焚烧沥青、油

毡、橡胶、塑料、

皮革以及其他

产生有毒有害

烟尘和恶臭气

体的物质。

1.本项目所在

地管网已经接

通，污水经过

处理后可通过

污水管网排入

城市污水处理

站；

2.项目不涉及

熔化或者焚烧

工艺。

符

合

资

源

利

用

效

率

要

求

1.配置，鼓励优

先配置利用非

常规水源，严控

地下水超采，执

行地下水“五控”
制度。

2.推动“煤改

气”“煤改电”双
替代工作。散煤

禁燃区内禁止

销售、使用散煤；

禁止新建、扩建

燃煤锅炉、窑炉、

发电机组等设

施；餐饮服务业

应当使用液化

石油气、电或者

其他清洁能源。

本项目用水量

较少可全部通

过市政管网供

应，项目新建

锅炉为生物质

燃料锅炉。

符

合

根据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 2021 年 11 月 26日发布的《阿拉


